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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紗攝影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核定本） 

壹、 前言 

    本事項所稱婚紗攝影服務，指提供婚紗拍攝及禮服租用之服

務。但單純提供禮服租用者，不適用之。 

貳、 應記載事項 

一、 契約審閱權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以下同)○年○月○日經消費者攜回審閱○日(契

約審閱期間至少三日)。 

二、 服務範圍 

本契約服務之內容詳如附件「婚紗攝影服務項目」。 

三、 契約總金額 

本契約之總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元，除另有約定外，業者不得

增收其他服務報酬及費用。 

四、 服務報酬及押金之交付 

交付金額及交付日期如下： 

(一)定金： 

      □不收定金 

      □定金：○元 

      交付日：○年○月○日 

(二)選定禮服或擇定拍攝日期：○元 

      交付日：○年○月○日 

  (三)拍攝付款：○元 

      交付日：○年○月○日 

  (四)選定樣片付款：○元 

      交付日：○年○月○日 

      (選定樣片係指選定底片、毛片或數位攝影之電子檔案) 

  (五)取件付款：○元 

      交付日：○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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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件係指受領選定之樣片及照片) 

  (六)取得禮服付清尾款：○元 

      交付日：○年○月○日 

  (七)禮服押金： 

      □不收押金 

      □押金：○元 

      交付日：○年○月○日 

  (八)其他約定收費服務項目：○元 

      交付日：○年○月○日 

  業者收取前項各款金額之比例限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第一款金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百分之二十。 

  (二)第一款及第二款金額之累計，不得逾契約總金額百分之五十；

第一款至第三款金額之累計，不得逾契約總金額百分之六十；

第一款至第四款金額之累計，不得逾契約總金額百分之八十。 

(三)第七款金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百分之十。 

五、 消費者之協力義務 

雙方約定之化妝、試穿、拍攝、外景拍攝等日期之工作，需消費者

協力行為始能完成而消費者未為者，業者應定七日以上之期限，催

告消費者為之。 

消費者無正當理由未於前項期限內為其行為者，業者得解除契約，

並得請求賠償因解除契約而生之損害。 

六、 外景拍攝之風險分擔 

外景拍攝之天候，與雙方所約定不符，致無法完成拍攝工作時，得

由雙方約定另擇期拍攝或以其他拍攝方式替代。 

前項約定另擇期拍攝，如須再次造型、化妝者，除另有約定外，業

者不得收取費用。 

七、 受領遲延 

     消費者應於約定之日期選定樣片或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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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違反前項約定者，業者應定七日以上之期限，催告消費者選

定樣片或取件。 

消費者未於前項期限內選定樣片或取件者，業者自期限屆滿之日

起，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行為，負保管責任。 

業者自第二項期限屆滿之日起六個月後得不負保管責任。 

八、 照片製作瑕疵修補義務 

經消費者選定樣片後，因照片製作有瑕疵者，消費者得請求業者於

約定期限內修補或重新製作。 

業者未於前項期限內修補或重新製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消費

者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 

因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致發生第一項瑕疵者，消費者除依前二項

之規定主張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九、 禮服租用押金之返還及賠償 

租用之禮服無毀損、滅失情形，或因不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由致毀

損、滅失者，業者應返還收受之押金。 

因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由，致租用之禮服有毀損、滅失之情形者，

業者求償金額以押金為限。但業者如能證明所受損害超過押金者，

不在此限。 

十、 選定樣片及照片之著作權歸屬 

經消費者選定之樣片及照片，除另有約定外，其著作人為業者，著

作財產權人為消費者。 

十一、 未經選定樣片及照片之使用限制 

     未經消費者選定之其他樣片及照片，除經書面同意者外，業者不得

使用，並應銷毀之。 

業者違反前項約定致生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二、 消費者終止契約之權利 

  消費者得隨時終止契約。 

契約終止時，業者得請求契約終止前已提供服務之報酬；其另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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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者，並得請求賠償。 

十三、 指定攝影師或造型師之變更 

  消費者如指定攝影師或造型師者，業者不得任意更換該被指定人

員。 

  前項被指定人員因故無法提供服務時，業者應立即通知消費者重新

選定。 

前項情形，消費者已支付指定費而不願重新選定者，得終止契約，

並得請求加倍返還所收取之指定費。終止契約時，業者應退還尚未

提供服務之報酬。 

參、不得記載事項 

一、 不得記載消費者應繳回契約書。 

二、 不得記載減輕或免除業者依消費者保護法、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規

定應履行之義務。 

三、 不得記載廣告、傳單或其他宣傳品僅供參考。 

四、 不得記載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平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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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婚紗攝影服務項目 

消費者姓名：○ 

聯絡電話：○ 

門市聯絡窗口及電話：○ 

一、時程安排： 

    (一)選定禮服日期：○年○月○日 

    (二)拍攝日期：○年○月○日 

    (三)選定樣片日期：○年○月○日 

    (四)取件日期：○年○月○日 

二、拍攝地點： 

三、拍攝組數： 

    (一)底片○組 

    (二)選定○組，如約定業者得使用消費者所選定之樣片及照片者，應

載明其用途。 

四、攝影師或造型師： 

    (一)攝影師： 

        □指定(攝影師：○) 

          □指定收費：○元 

          □指定不收費 

        □不指定 

    (二)造型師： 

        □指定(造型師：○) 

          □指定收費：○元 

          □指定不收費 

        □不指定 

五、相本、相框及照片之數量及規格： 

六、禮服租用件數、式樣及使用歸還日期： 

七、禮服使用之費用及押金收取： 

八、其他項目： 


